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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评析及建议 
— — 基于省市调研的若干思考 

口 马 璇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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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 “总规”)改革的讨论不 

断深入，对城市总规实施评估的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 

尤其在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f以 

下简称 《城乡规划法》)提出 “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的要求下，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并 

出台了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由此总规实施评估工作进入了规范化、 

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人们对于总规实施评估重要性 

的研究讨论也达成了一定的其识，如赵民等人认为总 

规实施评估对于促进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从 “目标 

规划”走向 “过程规划”有着重要意义Ⅲ；彭震伟等人 

提出规划编制和评估的目的在于建立规划编制一规划 

管理一建设实施一评估反馈的闭合体系等 J。实际上， 

作为 “全面考量规划实施结果与过程，有效监测规划 

实施效果并形成信息反馈的机制” J，总规实施评估是 
一

项综合复杂而系统的工作体系，涉及多主体之间的角 

色协调，包括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省级城乡规划主管 

fl1]f-]为代表的评估管理主体、以城市人民政府和规划主 

管gB[-]为代表的评估组织与执行主体以及以规划编制单 

位为代表的评估编制主体等，这些主体在总规实施评估 

过程的不同环节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但综观当前关于城市总规实施评估的研究，其主 

体多为高校研究机构或评估编制单位，视角也多从评估 

编制切入。例如，既有的许多研究基于某个城市总规实 

施评估工作的实践，探讨 “如何更有效地编制总体规 

划实施评估”。尤其在2005年后，以北京、上海等为 

代表的特大城市纷纷开始进行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实 

践，并总结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实施评估框架和工作 

流程 。另一部分研究则重在对 “实施评估的方法和技 

术框架”进行介绍及探讨，包括如何建立评估指t=3俐--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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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动态维护数据库、如何更有效 

地进行公众参与等[4-8]。总体上，这些研 

究更多是从 “编制者”的角度出发，而 

真正从 “管理者”和 “组织者”的角度 

切入的研究相对偏少。然而，作为城市 

规划实施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评估 

的核心作用之一在于 “为规划的内容和 

政策设计以及规划运作制度的架构提出 

修正、调整的建议” J，其实际价值已经 

“从单纯的技术手段深化为规划实施的 

重要保障机制与城市规划链条中的重要 

环节” 』。同时，在规划评估的价值属性 

中，对总体规划的反馈、修正与完善本 

身就是规划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方面。从 

这个意义上看，真正最能够体现实施评 

估在总规动态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往 

往是规划管理环节。 

从审批者和管理者的视角来探寻城 

市总规实施评估的价值与作用，能够深 

入了解各省在评估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 

工作深化方向，并了解实施评估过程中 

存在的困境。这对提升城市规划实施评 

估组织工作、推进总规改革进程、完善 

规划的公共政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和实践指导价值。《办法》指出城市总 

规实施评估的管理主体包括国务院和省 

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省级城乡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是负责总规实施评估工 

作的核心机构，各城市的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负责评估工作的具体组织与开展。 

因此，本文以规划管理的视角作为主要 

切入点 ，以对全国各省、市两级规戈~⋯Z-- 

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调研梳理和总结为基 

础，并基于全国各省、市规划主管部门 

的调研和访谈，尝试客观展示当前我国 

城市总规实施评估管理与执行的现实情 

境，并希望通过对当前总规实施评估特 

征与问题的梳理 ，为总规实施评估工作 

的开展和完善提供一定借鉴与启示。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1．1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 

本文所依托的信息和数据包括三大 

31省(自治区、直辖市)l l 18省(自治区、直辖市)I I 4省(直辖市) 评估条例
／文件 {l评估调研问卷 I l评估座谈资料 

评估机制建立情 况 

可借鉴经验 

11个城市 的评估 

座谈资料 

评估工作 实施情况 

需解决问题 

评估工作改善建议 

图 1研 究框架 图 

部分，第一部分是省级管理机制建立的 

相关情况，获取渠道主要是各省厅官方 

网站，方法是检索其发布的有关总规实 

施评估的相关文件或者条款条例。经检 

索，本文共收集了全国f除去港澳台地 

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总规 

实施评估工作的相关条例、文件 。第二 

部分是关于总规实施评估管理工作的具 

体执行情况，信息源自两方面：一是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发放调研 

问卷 ，课题组在 2014年 6月到 10月间 

回收了1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有 

效调研问卷，其中东部地区(含东北 )6 

份 ，中部地区4份 ，西部地区8份；二 

是选取典型省 (直辖市)进行实地访谈调 

研，以深化和补充认知 ，课题组于 2014 

年 6月至7月选取了北京、上海、浙江 

和广东4个典型省(直辖市)及北京、 

上海、杭州、宁波、嘉兴、诸暨、桐乡、 

东莞、中山、珠海和肇庆共计11个城市 

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座谈，并对当 

地评估管理机制的建立与评估工作的开 

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1．2基本研究思路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通过各省管理 

文件分析总规实施评估机制的建立情况， 

通过对各省管理情况的梳理与分析得到 

各省评估管理工作的执行情况，同时通 

过对问卷的总结得到各个城市总规实施 

评估工作的基本执行情况，以反思其中 

的成效与问题，评价其中反映出的工作 

动机与价值取向，并基于问题导向提出 

改善建议(图1)。 

总规实施评估管理与执行的现实 

情境 

根据各省和各城市评估执行情况的 

资料及问卷调研成果，梳理得到各省总 

规实施评估机制的建立情况、各省评估 

管理与执行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各城市总 

规评估的开展状况，进而剖析总规实施 

评估在各个层面发展的现实情境。 

2．1省级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机制建立 

与实际开展情况 

2．1_1省级评估管理工作的主要类型 

《办法》明确指出 “各地可以依据 

《城乡规划法》和 《办法》的要求，制 

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评估工作办法或者实 

施细则”，这意味着总规实施评估的管 

理权限被下放到各省。根据各省对总规 

实施评估的具体做法，大体可分为转发 

通知型、深化条例型和编制细则型 3类 

(表1)。其中，深化条例型是在 《办法》 

的基础上，将相关内容在省内规划管理 

文件中予以落实，而编制细则型则是针 

对《办法》的要求制定专门的细则或指引， 

有针对性地指导当地的总规实施评估工 

作。例如，广东省于2008年颁布了《城 

市规划实施评估技术要点》，对评估的 

主要任务、组织方式、评估程序、评估 

方法和内容以及公众参与等作了进一步 

的明确；重庆市出台了 《区县城市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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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编 

制周期、组织机构、审查备案以及成果 

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相应深化。 

2．1．2省级评估管理细则深化的核心 

方向 

为了应对 《办法》中条文规定相对 

笼统和简单的情况【1 ，部分省市结合自 

身实际，对评估工作要求进行了相应深 

化。深化的主要方向包括评估作用与地 

位、评估周期、评估编制要求和评估内 

容四大方面。 

(1)评估作用与地位深化。《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总规的组织编 

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 

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且明确了评估 

在总规修改程序中的重要作用，赋予了 

总规评估较高的法律地位。但在《办法》 

中，没有明确表述评估的作用、目的和 

地位，容易让各省市出现理解偏差，因 

此部分省份对评估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 

深化解读。通过梳理文件发现，这些深 

化内容重点强调了总规实施评估对维护 

规划科学性、严肃性的重要作用，且明 

确了评估在完善总规、促进城市科学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北京市强调 “通 

过评估完善总体规划相关内容”，重庆 

市明确指出通过评估 “分析实施中面临 

的问题与需求，引导更好地实施总体规 

划”，广东省则提出评估应当发挥 “强 

化城市规划的综合统筹” “提高城市规 

划的编制质量” “提升城市规划的管理 

水平”三大作用。 

(2)评估周期的指引深化。《办法》 

第六条规定，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 

评估工作，原则上应当每两年进行一次。 

各地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开展 

评估工作的具体时间”。在执行过程中， 

全国共有12个省f直辖市、自治区)根 

据城市实际情况在文件中明确了总规实 

施评估周期，其中北京、河南、江西、 

上海和黑龙江提出的评估周期为5年一 

次；湖南、宁夏为3年一次；广东按城 

市等级进行了分类指引，各地级以上市 

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县级市的总规实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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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省评估工作机制建立的主要类型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各省市文件整理。 

估工作每2年进行一次，其他地区城市 

每3年进行一次；福建、内蒙古、甘肃 

和宁夏遵照《办法》要求为每2年一次。 

总体来看 ，根据各省确定评估周期的情 

况，除部分沿用 《办法》意见 “原则两 

年一次”外，其他省市大多认可采取5 

年一次的评估周期。 

(3)评估编制要求的深化。由于 《办 

法》中并未对评估的具体编制要求进行 

明确规定，地方在进行评估编制的过程 

中出现了技术路线不统一、统计数据不 

对应及评估程序不明确等问题，难以统 
一

进行技术审查和管理。因此 ，部分省 

份对评估编制要求进行了相应深化。 

例如，在编制方法方面，广东省明 

确提出要完善规划的方向——对照、评 

估现行总规在适应新形势、落实新要求 

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结合规划实 

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相应 

对策，包括明确充实完善规划的主要方 

向和内容。在技术方法和数据要求方面， 

由于多部门、多口径的统计数据之间难 

以协调统一，因此在评估细则中对相关 

数据进行了规定，包括对评估数据进行 

类型划分，并对数据的获取时间、具体 

来源进行规定。在公众参与方面，进行 

细则深化的各省份提出了评估工作公众 

参与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论证会、听 

证会两种。此外，也有省份在此基础上 

有所创新，如广东省提出了问卷调查和 



表2国务院与省政府审批城市的总规评估覆盖率 

表 3部分受访省份总规实施评估工作情况一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省市文件整理。 

公众咨询的模式，安徽省提出了网络、 

媒体的公众参与模式。 

(4)评估主要内容的补充。对于评估 

内容，《办法》仅就空间布局、阶段性 

目标和强制性内容等进行了规定，不足 

以全面覆盖实际评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与困难。因此，评估的相关内容需要进 
一

步明确和界定。韦梦鹃基于编制方法 

对评估内容进行了分类与阐述r 。各省 

则从规划管理的视角，对评估内容进行 

了深化，补充了针对总规核心章节内容 

的评估、对总规的实际作用的评估和对 

评估细节的细化3部分。例如，福建等 

省份在细则深化文件中提出需对公共服 

务设施、社会公益设施、绿化和资源利 

用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评估。山东等省份 

对总规实际作用评估做了补充，提出需 

要在评估报告中明确规划实施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提出下一步修改完善规划的 

建议。重庆等省、直辖市对于评估的具 

体要求主要是对重大项目、建设用地情 

况、发展态势、图纸表达等方面提出具 

体内容和深度。 

总体来看，在省、市执行工作中对 

总规实施评估作用与地位、评估周期、 

编制要求和内容四大方面的深化体现了 

总规实施评估管理与组织的重要抓手和 

方向。 

2．1．3总规 实施评估执行情况的基本 

特征 

除了省级管理评估工作机制和内容 

深化方面各有侧重外，不同省的城市执 

行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过程也呈现出很 

大的差异性。 

(1)评估工作的总体覆盖率东高西 

低。通过对获得的有效问卷对18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的情况进行梳理，可以 

发现各省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进展情况 

存在一定的差距。东部地区省 (直辖市 ) 

的评估工作起步早、进展快，在2008 

年 《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前，许多省 

f直辖市)就已经自发开展了规划评估的 

探索，如天津、辽宁和山东等省覆盖率 

都达1OO％。调查的中部地区省份平均 

覆盖率约为68％，而西部地区则整体覆 

盖率偏低，调查省份的平均覆盖率不足 

5O％，其中新疆、青海等省市的规划评 

估工作才刚刚起步 (表 21。 

(2)评估覆盖的城市类别：西部以大 

城市为主，东中部地区向中小城市延伸。 

例如，由山东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总规的 

21个中小城市已全部开展了总规实施评 

估工作，其中既包括莱芜、菏泽和日照 

等地级设区市，也包括青州、寿光、文登、 

平度和庆云等县级城市，且县级城市占 

到总量的8O％。中部地区中小城市评估 

的比例逐渐上升，如湖北省23个已经开 

展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城市中，洪湖、 

枝江和麻城等县级城市的比例达到总量 

的70％。而西部地区由于起步较晚，中 

小城市开展评估的比例最低，如甘肃已 

开展总规实施评估的12个城市中，多为 

白银、天水和武威这样的地级市，县级 

城市比重相对较低，不足总量的20％。 

2．2总规实施评估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基于对各省城市总规实施评估工作 

的梳理及对数据和实地访谈的分析，可 

以大致看出总规实施评估的基本特征。 

而通过对各省市关于评估工作问卷的整 

理，可以看到2009～2o14年5年来， 

各地总规实施评估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2．2．1作用的错位：评估目的与地位太 

理想，与现实不匹配 

从整体上看，省、市两级部门对总 



规实施评估应有作用的认识是相对一致 

而且准确的，超过半数的受访省份都将 

“掌握城市发展动态”和 “检验规划的 

实施效果”认定为总规实施评估应当发 

挥的作用，而在受访城市中，这～比例 

更是高达8O％(图2)。 

与上述认知相悖的是，在实际操作 

中城市总规实施评估的真实目的与理想 

目标差距很大。各地规划管理部门在实 

际工作中更多地将总规实施评估看作修 

编城市总规的前置条件，因此为总规修 

编提供依据成为开展评估的首要目的。 

这一情况在各省市广泛存在，在调查的 

1 8个省份1 62个开展总规实施评估的城 

市中，以总规修编为目的的城市占到总 

量的80％以上，其中辽宁、山东和湖北 

等8个省份的所有城市总规评估均以总 

规修编为目的(表3)。 

各城市的调研结果显示出与各省 

类似的情况，现实中评估目的的问题如 

出一辙。各个城市在认识到评估是反馈 

实施情况、掌握建设情况和了解运行情 

况的重要手段，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由于评估工作对启动总规修编的重要 

作用，使得评估目的功利性提高，如 

38％的城市的评估目的在于为总规修 

编做准备 (图3)。 

从主体与地位的角度看，评估工作 

是本级城市政府对现行总规实施情况进 

行回顾与反思的过程，是现行总规实施 

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维护 

总规的科学性， “避免有的地方政府及 

其领导人违反程序，随意干预和变更规 

划”。而在实际情况中，总规实施评估 

却成为推翻现行总规的工具，将评估的 

地位异化为申请新一轮总规修编的前置 

条件 ，即将其作用偷换为新一轮总规修 

编的论证报告。究其原因，在于总规实 

施评估工作成为了地方城市政府自身事 

权范围内申请新一轮总规修编最便捷、 

最容易成功的路径。因此，在上一轮土 

地财政和 GDP考核的发展环境下，地 

方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推动评估工作达 

到总规修编的目的。 

2．2．2程序的缺位：评估工作与程序不 

完善 

(1)评估主体权责不清，工作开展困 

难。由于评估工作涉及社会多个领域， 

决定了其性质的综合’陛和复杂性，因此 

需要多个部门主体共同参与、高度配合 

才能完成。而在 《办法》中并没有明确 

各相关主体的具体权责，导致地方规划 

管理部门无法充分统筹推动其他部门参 

与配合，使得评估工作很难开展。问卷 

数据也反映出64％的受访城市认为 “规 

划部门一方难以完成”是当前评估工作 

的首要困难之一。 

(2)评估常态化机制缺失。在对城市 

的调研中发现，出于对评估实际目的和 

现实困难的考虑，受访的所有城市仅开 

展了一轮评估工作，没有按照规定周期 

进行动态推进，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尚未 

建立起来。而对比国外案例城市的研究 

发现，多数城市都有相对固定的周期甚 

80％ 丁 

70％ 十 

60％ 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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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年度评估，如纽约在每年年度评估 

基础上，根据市长任期确定每四年进行 

一 次回顾式评估；西雅图总规实施评估 

的周期则为5年 l1 。一方面，《办法》 

规定的两年一次的周期值得商榷，不是 

所有评估内容都能在两年内发生明显变 

化【1 ；此外，连续的年度追踪与数据统 

计对于评估工作极为重要。 

2_2．3要求的异位：评估的编制要求不 

到位 

(1)缺乏明确框架，不利于统一审查 

管理。将近80％的省份在问卷中指出， 

由于 《办法》中缺乏细化、明确的办法 

框架和审批标准，而多数省份缺乏对评 

估细则的制定，导致各省对城市总规实 

施评估工作的管理难度极大，在技术层 

面无法进行有效指导，评估内容、成果 

形式和评估深度等方面均不易统一，增 

大了评估管理与成果审查的难度。此外， 

由于自下而上的城市总规实施评估工作 

缺乏明确框架，自发性地开展评估工作， 

其工作开展的难度也较大(图4)。 

(2)在评估内容上侧重点不明确。在 

评估内容方面，《办法》做了原则 l生规定， 

具有一定的试验性和探索性，有调整的 

必要与可能。通过各省问卷调查可以发 

现，在各项评估内容中，各省、各城市 

均重视对发展目标、物质空间与用地、 

ja．~lJ性内容的评估，建议保留上述内容 

的问卷高达9O％；而认为对决策机制和 

政策实施等评估内容应适当简化(图5)。 

此外，问卷数据反映出，超过 80％ 

图 2各省认为实施评估应发挥的作用 (左 )和各城市认为实施评估应发挥的作用 (右) 图3现实中评估工作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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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认为 “对宏观背景及重大事件 

的评估”是十分必要的，这暴露出了现 

有总规实施评估工作框架注重对实施结 

果的分析和对现有问题的揭示，但缺少 

对实施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同时，学 

术界也认为对城市发展的前瞻性判断是 

规划评估的重要工作 I’ 。因此，评估 

工作应当在现有内容基础上，增加对宏 

观背景和重大事件的分析，同时强调相 

关政策实施影响等评估内容的重要性， 

完善、明确评估工作中的侧重点。 

(3)成果形式不能充分反映规划实施 

情况。原 《办法》一方面要求总规编制 

单独的强制性内容实施报告，另一方面 

未涉及图纸的相关内容。问卷调查获得 

的结果显示，将近6O％的受访城市认为 

并不需要编制单独的强制性内容实施报 

告，而1OO％的受访者均认为图纸是构 

成评估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说 

明图纸对于评估工作十分重要。用地、 

空间等图纸是检验总规实施情况的法定 

依据，因此图纸能够清晰直观地反映总 

规实施的真实情况。其中，建设用地对 

比图和生态空间保护图是最为必要的图 

纸，重大基础设施分布图、重大项目分 

布图也被建议纳入评估必要图纸名单。 

8基于省市调研对总规实施评估 

工作改善的建议 

基于省市工作细则研究、问卷调研 

及座谈走访，一方面能够了解各省在落 

实总规实施评估工作中关注的重点和深 

化的方向；另一方面，各省市评估实施 

问卷反馈也能够反映当前评估过程中面 

临的普遍困惑与困难。基于省级调研的 

总结与思考以及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 ， 

笔者尝试从完善 《办法》的视角提出对 

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建议，希望能够为 

实施评估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3．1通过条文强化评估地位与作用 

《办法》并没有明确提出总规实施 

评估的定位与作用，仅在文件开头提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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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省反映的评估工作困难 (左 )和各城市反映的评估工作困难 (右 ) 

茎 l I l量l羞_l_lI-l 1 
图 例 ● 建议保留内容 建议简化内容 

图 5各省对原评估的修改建议 (左 )和各城市对原评估的修改建议 (右 ) 

“评估是城市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也 

是城乡规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总规实施评估的定位并不明晰。因此， 

在诸如北京、广东、重庆和甘肃等省f直 

辖市)的实施细则中，都对总规实施评 

估作用作了进一步明确。同时，在18省 

(自治区、直辖市)问卷调研中， “掌握 

城市发展动态、检验规划实施效果、反 

馈和检验政策的落实”成为超过一半以 

上省市的选择。但在实践中，许多城市 

却仍然把总规实施评估当成是 “为了修 

改总规的必备程序”之一，使得总规实 

施评估的目的过于功利，而对城市规划 

整体调控与管理的价值减弱f表4)。因 

此，有必要在全国及各省市的总规实施 

评估工作中，进一步统一对城市总规实 

施评估价值与地位的认知。 

总结各省市意见，可以看到 “维护 

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加强总体规划的实 

施监督，充实并完善总体规划以及促进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是各省市对评估作 

用与地位的普遍其识。因此，在未来总 

规实施评估过程中，建议从全国层面进 

一

步明确城市总规实施评估的作用，从 

而指导城市总规实施评估的工作过程。 

3．2适度修正常态化的评估周期 

关于城市总规实施评估周期的认识， 

虽然在 《办法》中已明确提出 “城市总 

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工作，原则上应当 

每两年进行一次”，但在调研过程中发 

现，真正按每 2年一次执行总规实施评 

估的省市几乎没有。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

方面从技术层面看，总规编制周期较 

长，系统评估需要全面收集资料，了解 

规划实施情况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而 

以2年为周期时间较为匆促，总规真正 

实施的内容有限，数据也难以收集；另 

一

方面从工作可操作性看，以2年为周 

期的评估，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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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各省市细则中对实施评估地位与作用的描述 

北京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广东 广东省关于开展城市总体规划评估及充实 

完善工作的通知 

重庆 重庆关于2009年区县城市总体规划实施 

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甘肃 关于开展城市和县城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 

作的通知 

本市应当对城乡规划进行动态评估，按照规定程序和标准补充、完善相关内容，维护城乡规划 

的科学性 

对照、评估现行总体规划在适应新形势、落实新要求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结合规划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相应对策，包括明确拟充实完善规划的主要方向和内容 

科学合理地评估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和提出建议，引导更好地实施 

城市总体规划，促进区县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估是促进新型城镇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转型、保障社会公平发展和统筹新老城区建设的重要规划管理支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省市文件整理。 

近期建设规划等地方具体工作周期脱节，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所以在省市评估要 

求细化中，除部分省直接转发了《办法》 

的相关要求外，北京、河南、江西、上 

海和黑龙江等省(直辖市)纷纷对评估周 

期作出了调整，建议以5年为基本周期。 

在对18个省 (直辖市)的调研中，也有 

80％的省(直辖市)认为以5年为周期 

的定期动态评估是较合理的，其中还有 
一

半以上建议结合年度监测形成系统化 

的评估框架f表5)。 

结合各省市实践工作要求，未来在 

评估管理工作中可以对评估周期进行进 

一

步研究。建议在规划实施评估工作中， 

能够综合考虑管理的可操作性，形成 “规 

划评估+年度监测”的规划动态评估体 

系。其中，5年一次的规划实施评估重 

点在于系统总结总规阶段性的实施绩效， 

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及近期建设规划相协调，形成常 

态化的综合性评估；1年的年度监测重点 

在于及时掌握城市建设发展动态，为城 

市发展建立动态数据库。 

3．3细化评估编制要求与方法指引 

在省市调研中，除了对评估定位和 

周期等进行了点式讨论，还主要对评估 

要求和方法进行了集中讨论。在对评估 

困难和价值失效的原因调查中，90％的 

省、市认为当前评估困境在于 “缺乏明 

确的办法框架和审批标准”，导致管理 

者与编制者在开展城市总规实施评估过 

程中缺乏标准，形成以修改规划为目的 

的 “假评估”，而不是对城市总规具体 

实施情况及原因分析的 “真评估”。 

结合各省市的细化重点，建议在评 

估工作中重点加强对评估技术方法的指 

引：一是完善对评估基础数据选取的要 

求，建议各城市形成 “基准年、评估年、 

规划年”3个年份的变化比较，从而动 

态监测核心指标的演变。二是建立城市 

基础数据平台，在数据来源上，55％的 

省市认为 “统计数据不完整”是总规实 

施评估中的主要困难。为保证评估数据 

的准确性和动态更新性，建议各城市组 

织建立空间数据平台，将人口、经济和 

用地等信息落实到数据平台上，使之成 

为城市规划动态管理的重要支撑。三是 

在评估技术路径层面，建议补充对宏观 

背景及重大事件的分析，因为当前对宏 

观背景及重大事件的分析已经成为学术 

界的其识，对发展条件变化的前瞻 性分 

析也符合总规修改工作的要求。同时， 

在评估要求中，除了要进行对现状和规 

划的指标比这种 “匹配性”评估，建议 

补充对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及相关原因 

的分析，从而明确导致实施效果不佳的 

内在因素，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看指标 “是 

否达标”。 

3．4补充与完善评估成果与内容 

当前 《办法》对于评估内容条款进 

行了补充，重点提出了7类评估重点内 

容，在许多省市的操作中，对评估内容 

类别、条款、评估报告的构成、评估成 

果的表达等方面进行了细化指引。 

(1)评估成果：补充对图纸的要求。 

原有 《办法》第十条提出 “规划评估成 

果由评估报告和附件组成”，但实际工 

作中，图纸本身是总规法定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用地、空间等图纸是检验总 

规实施情况的法律依据，通过图纸展示 

现状及规划的空间比较，可以直观说明 

总规的真实实施情况。同时，在省市调 

研中，1OO％受调研的省市都表示 “必 

要性的图纸是直观展示规划评估成果的 

重要支撑”，因此建议未来建设部及各 

省市在对实施评估的成果要求中，尽量 

增加关于不同年份用地图的比较，如生 

态建设保护情况图纸、重大项 目核心图 

纸，增加与保证总规实施评估的有效性。 

(2)评估内容：细化评估的具体条文。 

在评估条文中，当前 《办法》一共有 7 

条要求，其中对具体总规内容的评估包 

括前3条，分别是：①城市发展方向和 

空间布局是否与规划一致；②规划阶段 

性目标的落实情况；⑨各项强制性内容 

的执行情况。近90％的受访省市均表示 

这一内容指引相对模糊，对实施评估管 

理与评估的指导性有限。而在北京、上 

海等被普遍认为 “实施评估较有效”的 

案例中，其评估报告成果大多有着对评 

估内容相对明确的要求。例如，上海在 



表 5省市细则及调研中各省对评估周期的设想 

5年一次 

3年一次 

2年一次 

以5年为周期的定期评估+以1年 

为周期的年度监测 

其他 

12城市座谈情况统计 

北京、河南、江西、上海 诸暨、桐乡、肇庆 

湖南、宁夏 一 

福建、内蒙古、甘肃、吉林 一 

一  中山、珠海、上海、北京 

广东 (2年或者3年 ) 宁波、嘉兴、东莞、杭州 

评估的总体内容要求中，提出包括发展 

目标、空间格局、人口规模、生态环境、 

产业、住房、历史文化、土地综合利用、 

交通、市政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评价， 

对评估工作内容进行了逐条要求，也符 

合评估编制与管理的基本要求。 

同时，在福建、辽宁、宁夏、湖南、 

山东、吉林、甘肃和广东等省市的细则中， 

也对评估内容类别作了详细要求，包括 

对评估报告内容的组成也进行了细化。 

建议在未来总规实施评估管理过程中， 

无论是省市条文还是国家各flr~I-J的办法 

要求，尽量明确实施评估的核心内容框 

架，除原有的空间发展方向内容评估外， 

补充关于宏观背景评估，人口规模、结 

构评估，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绩效评估， 

产业结构、规模和空间布局评估，生态 

空间及安全评估，以及其他强制性内容 

评估的要求。 

4结语 

总规实施评估是实现城市总规科学 

性、动态性、实效性的重要环节。本文 

通过梳理 2009年以来省级城乡规划主 

管g1]l'-]2'-J"总规实施评估工作的开展情况， 

分析了目前我国总规实施评估的基本情 

况。基于数据的分析整理，指出作用错位、 

程序缺位和要求异位是当前总规实施评 

估暴露出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内外经验， 

从规划管理完善视角针对性地提出强化 

评估地位和作用、修正评估周期与模式、 

细化评估要求与指引、调整评估成果与 

内容 4点建议 ，尝试为规划管理部门完 

善总规实施评估工作要求、为规划执行 

部门细化工作程序、为规划编制者明确 

编制内容提供一定的建议与参考。n 

[注 释] 

① 《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六条提出： “省域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 

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 

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 

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 

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 

批机关提出评估报告并附具征求意见的情 

况。” 

②从文献梳理看，2004～2009年，北京、 

上海、天津、南京、广州、长沙、武汉和 

无锡等大城市都开始了总规实施评估的相 

关实践，并形成了相关的论文总结与思考。 

④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省级城乡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总 

体规划实施评估管理工作，对相关城市的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机制的建立、 

评估工作的开展、评估成果的落实等情况 

进行监督和检查。” 

④本文是基于建设部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执 

行情况与修订研究》课题成果的部分研究 

内容梳理而成。 

⑤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之一在于为 《城市总体 

规划实施评估办法 (试行 ) 提供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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